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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为85,381,713.09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人民币862,357,107.65元。

本年度公司已实施了中期分红，派发现金红利77,142,660.0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比例为90.35%。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及长期发展规划，除上述中期

分红外，2025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

年度分配。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将提交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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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越剑智能 60309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钦泽 孙明皓

联系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壶瓶山

路688号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

壶瓶山路688号
电话 0575-85579980 0575-85579980
传真 0575-85188323 0575-85188323
电子信箱 secretary@yuejian.com.cn secretary@yuejian.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C3551）；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的行业隶属于“C35专用设

备制造业”，细分为纺织机械行业。纺织机械是我国实现纺织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点，是

国家重点支持和鼓励的行业。纺织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国际竞争优势

明显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5年，纺织行业产能利用水平位于合理区间，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受到国际形势复杂、

终端需求偏弱等复杂因素影响，行业生产增速呈现放缓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规模

以上纺织业、化纤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7.5%和 85.8%，均高于同期全国规上工业 74.4%的产能利

用水平。纺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增速较上年同期放缓 2.6 个百分点。

2025年我国纺织业、服装业和化纤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农户）同比分别增长 4.3%、5.2%

和 12.3%，均好于同期全国制造业平均水平，其中化纤业投资增速稳中有升，全年较上年同期和

前三季度分别加快 7.6和 0.7 个百分点。2025年全国 3.9万户规模以上纺织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8.2%，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16.1%；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3.5%，较上年同期回落 0.3百分点。（资料来

源：中国纺联产业经济研究）

2025年 1-9 月，规模以上纺机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4.38%；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17.82%；据

海关统计，2025年 1-9 月我国纺织机械进出口累计总额为 65.57亿美元，同比增长 28.93%。据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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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协会对重点企业的统计，2025 年前三季度涤纶、锦纶等长丝纺丝机出货量为 9090 纺位左右，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93.81%；高速加弹机出货量约 1,465台，同比下降 15.56%。据海关统计，2025

年前三季度化纤机械进口金额为 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72%，前五位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是

日本、德国、意大利、韩国、英国；出口金额为 1.68亿美元，同比增长 6.64%，前五位出口目的

国家是印度、土耳其、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资料来源：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纺织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的重点骨干企

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加弹机系列及经编机系列，其中加弹机属于化纤机械，经编机属于针织机

械。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如下：

（一）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模式分为普通采购、外协采购、委外加工三种，具体情况如下：

采购方式 具体描述

普通采购
公司直接购买相应规格的原材料，采购过程中可能会限定规格但不提供图纸和

技术参数。

外协采购
公司向特定供应商提供图纸和技术参数要求定做公司产品专用的零部件。供应

商自行采购原材料并加工成公司所需的零部件。

委外加工
指由公司提供主要材料，外发给供应商完成某个或几个工序后返回公司用于继

续生产，公司与供应商以加工费进行结算的采购模式。

（二）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以销定产、合理库存”的生产模式，即根据公司客户订单情况组织生产。在生产的

组织上，公司对于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生产模式。

对于加弹机系列产品，公司采取“零件备货、上门安装”的模式，即公司采用普通采购、外协

采购、自主加工、委外加工相结合的方式对公司主要机型的通用零部件进行备货，当接到销售订

单时，公司检查仓库已备货的零件，对库存不足的零部件组织对外采购和加工。在获取所有整机

所需的零部件后，装配车间进行组装，将其组装成方便运输的组件并进行包装。公司将所有组件

打包运输至客户生产车间进行安装，安装调试后即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对于经编机系列产品，由于其体型较小方便运输，公司采取“零件备货、组装销售”的模式，

其零件备货模式与加弹机系列产品相同。在接到销售订单后，公司组织采购、加工未备货的零部

件，在公司内部组装成整机并调试完毕即完成整个生产过程。

（三）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公司销售部统一负责国内外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公司采用业务员区域负

责制，由该区域办事处的销售人员直接负责客户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在与新客户建立销售关



浙江越剑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系后，协调生产部门进行生产、安装、调试。公司售后服务部收集更新客户的反馈信息及需求，

由其联络并组织公司技术人员进行维修、更新、升级等售后服务工作。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2,900,445,908.82 3,311,339,849.88 -12.41 3,080,851,78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23,199,600.54 2,461,898,947.45 -5.63 2,479,662,746.18

营业收入 1,064,349,541.83 1,295,242,591.60 -17.83 710,407,362.02
利润总额 96,017,018.98 113,927,018.36 -15.72 58,260,90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381,713.09 98,549,682.79 -13.36 48,435,47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369,687.40 92,610,802.79 -29.41 42,726,765.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796,170.23 101,814,882.96 -88.41 151,782,75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6 3.97

减少0.41
个 百 分

点

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8 -13.16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8 -13.16 0.1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31,430,392.35 319,699,256.41 221,248,143.92 191,971,74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356,907.94 29,271,887.95 18,137,769.98 4,615,14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7,634,921.99 24,372,348.71 12,495,804.04 866,61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57,598.81 -780,715.94 60,441,814.14 -46,607,329.1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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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4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03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

量

浙江越剑控股有限

公司
25,859,988 90,509,958 35.04 0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孙剑华 12,215,140 55,666,240 21.55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孙文娟 2,583,400 9,166,900 3.55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孙建萍 2,583,400 9,166,900 3.55 0 无 / 境内自然人

王月红 5,165,300 5,165,300 2.00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王伟良 1,106,028 3,871,098 1.50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韩明海 1,053,360 3,686,760 1.4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王君垚 1,053,360 3,686,760 1.43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马红光 197,240 3,337,440 1.29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

公司
1,502,269 1,554,015 0.60 0 未知 /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马红光系浙江越剑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孙剑华、马红

光系夫妻关系；王伟良、孙文娟系夫妻关系；韩明海、孙建

萍系夫妻关系；孙剑华、孙文娟、孙建萍系兄弟姐妹关系；

王君垚系王伟良、孙文娟之子；上述自然人股东系一致行动

人。

2、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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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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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5年度，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6,434.95 万元，同比下降 17.8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8,538.17 万元，同比下降 13.3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6,536.97 万元，同比下降 29.4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 290,044.59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32,319.96万元，比上年末减少 5.6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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